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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事项及其审议达到的阶段的简要说明 
 
 

  增编 

 秘书长依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11 条，提出下列简要说明。 

 安全理事会处理中的项目清单载于 2007 年 2 月 9 日 S/2007/10 号、2007 年

3 月 2 日 S/2007/10/Add.7 号、2007 年 4 月 5 日 S/2007/10/Add.12 号、2007 年

4 月 27 日 S/2007/10/Add.15 号、2007 年 6 月 1 日 S/2007/10/Add.20 号、2007

年 7月 6日 S/2007/10/Add.25 号、2007 年 9月 7日 S/2007/10/Add.34 号和 2007

年 10 月 5 日 S/2007/10/Add.38 号文件。 

 在 2007 年 11 月 10 日终了的一周内，安全理事会对下列项目采取了行动：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方面的作用 

 2007 年 11 月 6 日，安全理事会按照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举行第 5776 次会

议，继续审议该项目，面前有 2007 年 10 月 29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S/2007/640）。会议曾暂停一次并复会一次。 

 主席应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拉斯、日本、

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挪威、菲律宾、新加坡、所罗门群岛、西班牙、乌拉圭

和越南代表的请求并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他们参加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按照安理会事先磋商达成的谅解，主席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行议

事规则第 39 条，向以下人士发出了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员叶海亚·马

赫马萨尼、葡萄牙常驻代表约阿奥·萨尔盖罗（以欧洲联盟轮值主席的身份发

言）、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观察员阿卜杜勒·瓦哈布、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莱

拉·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吉尔吉斯斯坦常驻代表努尔贝克·金巴耶夫（以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主席的身份发言）和新加坡常驻代表瓦努·戈帕拉·梅农（以东南

亚国家联盟主席的身份发言）。 

 会议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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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会后，主席应阿塞拜疆、贝宁和泰国代表的请求并征得安理会同意，邀请

他们参加该项目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主席指出，安理会磋商后，授权他以安理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并宣读了声明

案文（全文见 S/PRST/2007/42；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安全理事会决议及

决定，2007 年 8 月 1 日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中印发）。 

 


